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優良人員

選拔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5 年 5月 18日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園勞字第

0950012625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99 年 6月 4 日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園勞字第
0990016176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1年 6月 1 日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園勞字第

1010016409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3年 5月 20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竹環字第 1030014876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4年 3月 3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竹
環字第 104000562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5年 5月 2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竹

環字第 1050012082號函修正 
 

一、為鼓勵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廠商及從業人員積極推動職業

安全衛生工作，防止職業災害發生，特訂定本要點。 

二、優良單位及人員之選拔就下列範圍實施之： 

(一) 優良單位：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工作績優之園區事業

或營造工地。 

(二) 優良人員：辦理職業安全衛生工作績優之園區事業

人員或營造工地人員。 

三、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管理局)舉辦

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優良人員選拔，於每年七

月至八月期間，受理申請。 

四、優良單位之參選資格： 

(一) 受選拔當年度及前三年度工作場所，未發生勞動部

重大災害通報及檢查處理要點第二點所稱之重大災

害或勞工身體遺存障害達九等級以上障害之職業災

害。 



(二) 受選拔前三年度之失能傷害頻率、失能傷害嚴重率，

均低於同行業前三年平均值。 

(三) 僱用勞工達一百人以上者，已通過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第三者驗證或經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績效認可，並仍於有效期間內。 

(四) 僱用勞工未達一百人者，已有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之執行紀錄。 

五、優良人員應符合下列條件一項以上者： 

(一) 推動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教育訓練、改善

安全衛生設施、作業程序、方法等，對促進事業單

位之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具有顯著績效。 

(二) 職業災害處置得宜，使災害損失減至最低限度。 

(三) 改善職業安全衛生設施有創新發明或研究，對促進

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具有顯著績效。 

(四) 推動勞工作業環境工程控制及改善，對作業環境監

測及其分析方法之開發研究，有具體成果或顯著績

效。 

(五) 推動職場健康管理、健康促進及營造健康工作環境

等勞工健康保護工作，具有顯著績效。 

(六) 辦理職業病預防及推動職業傷病勞工復工管理等工

作，具有顯著績效。 

(七) 其他對於防止職業災害或職業傷病具有貢獻或發明，

具有顯著績效。 

六、廠商或人員申請參加選拔事宜，管理局承辦人員應查驗

下列資料： 

(一) 參選資格。 

(二) 推(自)薦表。 

(三) 相關說明資料。 

前項推(自)薦表格式，由管理局參照勞動部「推行職業

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人員選拔作業要點」暨「推動職業

安全衛生優良公共工程及人員選拔作業要點」另訂之。 

http://laws.mol.gov.tw/Chi/FLAW/FLAWDAT01.asp?lsid=FL015052
http://laws.mol.gov.tw/Chi/FLAW/FLAWDAT01.asp?lsid=FL015052
http://laws.mol.gov.tw/Chi/FLAW/FLAWDAT01.asp?lsid=FL042350
http://laws.mol.gov.tw/Chi/FLAW/FLAWDAT01.asp?lsid=FL042350


七、選拔評審方式： 

(一) 優良單位之選拔，分為五組：僱用 500 人以上晶

圓光電廠組、僱用未滿 500 人晶圓光電廠組、僱

用 500 人以上其他組、僱用未滿 500 人其他組及

營造業組。 

(二) 優良人員之選拔，分為二組：安全衛生管理組及

健康管理組。 

(三) 由管理局組織評選小組，遴聘學者、專家等適當

人選擔任評選委員，其中應聘請勞動部職業安全

衛生署推薦之勞動檢查機構或安全衛生專家等 2

人協助辦理，由評選委員會決定當年度得獎名

單。 

(四) 評審標準：參採勞動部「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

單位及人員選拔作業要點」暨「國家工安獎參選

及評審作業程序」評選標準修訂。 

八、評選結束後管理局擇期舉行公開頒獎典禮，獲選優良單

位頒發獎座壹座；獲選優良人員頒發獎座壹座及獎金，

獲選優良人員之獎金以新台幣貳萬元為上限，並須依稅

法辦理扣繳。 

九、管理局得自得獎單位或人員中，擇優推薦參加勞動部辦

理之全國性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人員選拔。 

十、得獎單位或人員所報資料如有不實者，管理局得收回獎

座及獎金，並於五年內不得受理其申請。 

 

 

http://laws.mol.gov.tw/Chi/FLAW/FLAWDAT01.asp?lsid=FL015052
http://laws.mol.gov.tw/Chi/FLAW/FLAWDAT01.asp?lsid=FL015052
http://laws.mol.gov.tw/Chi/FLAW/FLAWDAT01.asp?lsid=FL043283
http://laws.mol.gov.tw/Chi/FLAW/FLAWDAT01.asp?lsid=FL043283

